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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調整破產程序管理人報酬制度的書面質詢

澳門破產及無償還能力程序的制度框架自《民事訴訟法典》頒佈後歷經
多年，相關費用制度至今未有系統性檢討。根據現行《法院訴訟費用法
規》，清算人及管理人所獲報酬，以法院訂定之案件利益值百分之五或
所管理財產價額百分之五為上限，並以金額較低者為準。然而業界指出，
複雜破產案處理時間動輒歷時數年，需由律師及會計師協同完成資產評
估、負債審定及清償分配等多項程序，實際專業成本遠超現行上限所能
涵蓋的範圍。

本人認為，關鍵問題在於現行報酬上限的計算方式未能反映多專業協作
案件的實際成本結構。現行制度採用比例上限計算，未區分案件性質、
所涉專業類別或工作時數，在複雜案件中存在報酬與實際工作量脫節的
風險。特區政府曾表示，將全力推進修改營商領域相關法律法規工作，
促進簡政放權，服務經濟發展，但至今尚未就管理人報酬制度的具體修
訂時間表作出公開說明。

在多專業協作費用方面，破產案件涉及資產審計、負債核查等環節，需
要律師、會計師跨專業共同辦理，相關開支均歸由破產管理人承擔。惟
現行法定報酬上限難以覆蓋實際專業服務成本，加之法律強制管理人須
先行墊付涵蓋司法費、物業登記費、商業登記費及強制刊登公告費等在
內的繁雜開支；實務中，管理人甚至需墊付更換門鎖、繳交欠繳水電費
等瑣碎款項，導致從業者面臨沉重財務壓力，連帶削弱管理人承接疑難
複雜破產案件的意願，不利破產程序高效開展。

必須強調，調整管理人報酬制度是「三五」規劃第十章第二節「加快重
要法典和重要法律法規的修法和立法工作，持續推進澳門法律體系現代
化」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亦與該規劃中「研究與內地商簽關於相互認可和
協助破產程序的協議，加強民商事司法保障」的部署直接呼應。如何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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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境破產合作框架下確保具備資質的管理人積極參與，將影響澳門民商
事司法在大灣區的銜接能力。鑒於跨境案件往往涉及更複雜的資產保全，
若管理人仍需為繁瑣的登記費、公告費墊資，將嚴重窒礙澳門發挥區域
司法協作的功能。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一、根據現行《法院訴訟費用法規》，管理人報酬採用比例上限計算，
未能體現複雜破產案多專業服務的實際成本。特區政府將於何時正式啟
動對管理人報酬計算方式的立法檢討，並訂定修訂時間表？

二、特區政府表示，將推進修改營商領域相關法律法規工作。然而，現
行制度未區分律師及會計師等不同專業在破產案件中的協作費用。當局
現時是否已就建立多專業協作費用的差異化報酬框架展開研究，及會否
有具體方案？

三、目前管理人報酬上限無法因應案件複雜程度作出調整，且須承擔包
括物業登記、商業登記、刊登公告及財產保全在內的鉅額先行墊支壓力，
存在影響管理人承接複雜案件意願的風險。且當局將推進法律體系現代
化，現時是否會將《法院訴訟費用法規》中管理人報酬條文及墊資責任
的修訂，以及推出豁免管理人墊資義務的具體修訂建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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